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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深铃车业有限公司、青岛澳柯玛电动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中信迪生电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叶震涛、刘景华、梁正、陈波、吴映荣、陈文胜、高利明、谢继发、殷立军、万宇明、

鞠祥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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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盒尺寸

系列及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盒的术语和定义、尺寸与构造、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电池盒尺寸系列及安全要求。其他类型电池盒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６３３—２０００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ＶＳＴ）的测定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１—２００６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１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

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１４１—２００８　塑料热老化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４１５２—２００１　热塑性塑料管材耐外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时针旋转法

ＱＢ／Ｔ４４２８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电池盒　犫犪狋狋犲狉狔犫狅狓

专门用于放置电池、电池保护装置的整体封闭容器。

３．２

提把　犺犪狀犱犲狉

专门用于提拎电池盒的构件。

４　尺寸与构造

４．１　铅酸电池盒尺寸

４．１．１　前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

前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如图１所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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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　前置式铅酸电池盒示意图

４．１．２　后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

Ａ型后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如图２所示。

单位为毫米

注：未标注尺寸公差的均为±２ｍｍ。

图２　犃型后置式铅酸电池盒示意图

　　Ｂ型后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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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３　犅型后置式铅酸电池盒示意图

４．１．３　卧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

卧置式铅酸电池盒尺寸如图４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４　卧置式铅酸电池盒示意图

４．２　电池盒构造

电池盒应有以下的基本构造（见图５）：

ａ）　电池盒上部应有透气孔，可顺畅排出电池充电或工作状态下产生的气体；

ｂ）　电池盒内部应有电池固定装置和布线槽，可定位和固定电池与线缆；

ｃ）　电池盒外部应有与车架连接固定装置；

ｄ）　电池盒有安装电气短路保护装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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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电池盒壳；

２———放电座；

３———充电座；

４———锁孔；

５———保险丝；

６———提把；

７———布线槽。

图５　电池盒基本构造

５　要求

５．１　总则

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盒应满足相关的物理性能、机械性能、环境性能、防火性能要求。

５．２　尺寸要求

５．２．１　外形尺寸

铅酸电池盒外形尺寸系列应符合４．１的规定，锂离子电池盒尺寸系列应符合ＱＢ／Ｔ４４２８的规定。

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５．２．２　壁厚

金属电池盒的壁厚应不小于１．３ｍｍ，非金属电池盒的壁厚应不小于２．５ｍｍ。

５．３　非金属电池盒物理性能

５．３．１　软化温度

按照６．３．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软化温度测定，热塑性塑料电池盒的软化温度应不低于１００℃。

５．３．２　尺寸变化率

热塑性塑料电池盒的尺寸变化率应不大于±５％。

５．４　抗压强度

按６．４规定的方法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电池盒应无机械损伤，或无裂纹和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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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跌落

按６．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跌落测试，电池盒应无机械损伤，或无裂纹和破裂。

５．６　冷冻冲击

按６．６规定的方法进行冷冻冲击测试，电池盒应无机械损伤，或无裂纹和破裂。

５．７　拉力强度

按６．７规定的方法进行拉力测试，电池盒应无变形、开裂和脱落。

５．８　可燃性

电池盒的非金属材料部件应满足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１—２００６规定的５５０℃温度下灼热丝试验的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测试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温度：５℃～３０℃；

———相对湿度：４５％～８５％；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６．２　尺寸测量

６．２．１　外形尺寸

用专用量具测量电池盒的外形尺寸。

６．２．２　壁厚

电池盒壁厚测量随机选择５个点，两个测量点之间相距大于２０ｍｍ，每个测量点距电池盒边缘

１０ｍｍ以上，用量具进行测量，以测得最小值为测量结果。

６．３　非金属电池盒物理性能

６．３．１　软化温度

按ＧＢ／Ｔ１６３３—２０００规定的Ａ５０方法对至少２个样品进行测定，测试结果用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

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６．３．２　尺寸变化率

在电池盒上截取一块长度为１２０ｍｍ，宽度为３０ｍｍ的长方形试样，并在试样中间划一直线犔０，

其长度为１００ｍｍ，如图６所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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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６　试样标线

　　将试样平放在铺有约３ｍｍ厚滑石粉的铝板上，把铝板和试样一起放入温度为１００℃±２℃的烘

箱内６５ｍｉｎ后取出，在２３℃±２℃的环境下放置６０ｍｉｎ后，测量试样中间直线犔０ 的长度，按式（１）计

算尺寸变化率：

狊＝
犔－犔０

犔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狊　———尺寸变化率，％；

犔０———加热前直线长度（１００ｍｍ），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加热后直线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４　抗压强度

用直径为３０ｍｍ的刚性圆柱体端面分别对电池盒的顶部、底部、侧面最薄弱的位置施加２５０Ｎ的

力，并保持该力６０ｓ，查看电池盒表面的变化。

６．５　跌落

将电池盒（最低点）放置在离地高度为１０００ｍｍ的位置，分别从犡、犢、犣三个方向自由跌落到水泥

地面上各一次，查看电池盒表面的变化。

６．６　冷冻冲击

冲击试验机和冲击重锤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１５２—２００１的要求，锤重１ｋｇ。

将电池盒放入温度为－２０℃±２℃的冷冻箱内２ｈ，取出后放置在冲击测试台上。将电池盒的最

薄弱一侧朝上，在相距冲击点７００ｍｍ的垂直高度，用重锤自由落下，查看电池盒表面的变化。

从冷冻箱中取出电池盒到冲击试验结束，应在１ｍｉｎ内完成。

６．７　拉力强度

６．７．１　概述

拉力强度试验有常温拉力和热空气老化拉力两种方法，试验可任选其中一个方法进行。

当检验结果有争议时，采用常温拉力进行仲裁检验。

６．７．２　常温拉力

将电池盒固定在专用夹具内，在提把中部５０ｍｍ宽度的位置，沿提把受力的方向，均匀地施加拉力

犉（如图７）。对于单提把的电池盒，拉力犉 值为电池盒允许装载电池组重力的３倍；对于双提把的电池

盒，每个提把的拉力犉 值为电池盒允许装载电池组重力的１．５倍。拉力测试的持续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测

试后查看电池盒表面的变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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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计算拉力犉 值为小数时，则向上优化犉 值为最接近能被５整除的整数，如单提把电池盒放置的电池组重量为

１２．６ｋｇ，３倍电池组重力为：１２．６×３×９．８＝３７０．４４Ｎ，拉力犉 取值为３７５Ｎ。

图７　提把受力示意图

６．７．３　热空气老化拉力

热空气老化试验箱应符合ＧＢ／Ｔ７１４１—２００８的规定。

将电池盒放入温度为１００℃±２℃的恒温箱内７２ｈ，取出静置１６ｈ后进行拉力测试。对于单提把

的电池盒，拉力犉 值为电池盒允许装载电池组重力的２倍；对于双提把的电池盒，每个提把的拉力犉 值

为电池盒允许装载电池组重力的１倍。测试方法与６．７．２相同。测试后查看电池盒表面的变化。

６．８　可燃性

按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１—２００６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总则

产品应经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后才能出厂。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周期检验和型试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检验依据

出厂检验按照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的规定，在出厂连续系列批的成品中抽取样本进行逐批检验。

７．２．２　单位产品

批中的单位产品：套。

７．２．３　批质量

提交检验批的质量水平，以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

７．２．４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方案。检验开始时应采用正常检验。检验项目、检验水平（ＩＬ）、不合格分类、接收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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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限（ＡＱＬ）见表１。

表１　检验项目、检验水平（犐犔）、不合格分类、接收质量限（犃犙犔）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水平 不合格分类 ＡＱＬ

外形尺寸 ５．２．１ ６．２．１

壁厚 ５．２．２ ６．２．２
Ｓ３ Ｂ １．５

７．２．５　其他

检验批用于供需双方交货验收时，可以在合同中对７．２所规定的要求另行作约定。

７．３　周期检验

７．３．１　检验依据

周期检验按照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的规定，从逐批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若干批中抽取样本进行

检验。

７．３．２　检验周期

周期检验的周期为１个月，也可在订货合同中针对不同试验组规定不同的检验周期。

７．３．３　单位产品

批中的单位产品：套。

７．３．４　批质量

提交检验批的质量水平，以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

７．３．５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方案。检验项目、判别水平（ＤＬ）、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ＲＱＬ）、样本量（狀）、

判定数组等具体内容见表２。

表２　检验项目、判别水平、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样本量、判定数组

试验组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判别水平

不合格

分类
ＲＱＬ 样本大小 判定数组

１

２

电池盒的软化温度 ５．３．１ ６．３．１

电池盒的尺寸变化率 ５．３．２ ６．３．２

可燃性 ５．８ ６．８

抗压强度 ５．４ ６．４

拉力强度 ５．７ ６．７

跌落 ５．５ ６．５

冷冻冲击 ５．６ ６．６

Ⅰ

Ⅱ

Ｂ ８０

狀＝１

狀＝１

狀＝１

狀＝１

Ａ＝０

Ｒ＝１

Ａ＝０

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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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型式检验

７．４．１　检验周期

型式检验周期为１２个月。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鉴定或产品的改型设计、结构、工艺、材料有较大变动后的生产定型检验时；

ｂ）　产品停止生产半年以上又恢复生产或异地生产的批量生产检验时；

ｃ）　合同环境下用户提出要求时。

７．４．２　检验样本和检验程序

在无特殊要求时，进行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周期检验所需的样本数量随

机抽取。先对抽取的所有样本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合格后再按周期检验规定的试验组别、检验项

目及检验顺序进行检验。

７．４．３　检验判别

产品的型式检验应全部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该不合格项目

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本次产品型式检验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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